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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侯锋，男，34 岁（1984 年 8月 31 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

码×××，汉族，出生地辽宁省大连市，大学文化，无业，住北京市朝

阳区。因涉嫌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被羁押，因

涉嫌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

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静，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辛美南，女，32 岁（1986 年 5 月 29 日出生），公民身份证

号码×××，朝鲜族，出生地吉林省蛟河市，高中文化，无业，住北京

市朝阳区。因涉嫌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被羁押，

因涉嫌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陈楠，北京市福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林金春，男，43 岁（1975 年 10 月 29 日出生），公民身份

证号码×××，汉族，出生地福建省仙游县，小学文化，无业，住福建

省仙游县。因涉嫌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被羁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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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8年 5 月 31 日被逮

捕。现羁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杜平儒，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国维，男，39 岁（1979 年 8 月 21 日出生），公民身份证

号码×××，汉族，出生地福建省仙游县，中专文化，无业，住福建省

仙游县。因涉嫌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于 2018 年 4月 26 日被羁押，

因涉嫌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8年 5 月 31 日被逮

捕。现羁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庞九林、靳少华，北京市春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京西检刑诉[2018]922 号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侯锋、辛美南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告人林金

春、陈国维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

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胡乩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侯锋及其

辩护人李静、被告人辛美南及其辩护人陈楠、被告人林金春及其辩护人

杜平儒、被告人陈国维及其辩护人庞九林、靳少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

审理终结。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侯锋、辛美南系夫妻关系，该二人于 2017 年底至 2018 年 4

月间，从他人处先后非法取得涉案犀牛角一批，并将该批涉案犀牛角以

人民币 260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林金春、陈国维。后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民警在北京市朝阳区华侨城小区附近被告人侯锋驾驶的汽车

上（车牌号×××）将已完成犀牛角交易准备离京的被告人林金春、陈

国维以及被告人侯锋一并抓获，并当场查获涉案犀牛角 19 块；同日被

告人辛美南在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凯宾斯基酒店被抓获。 



经鉴定，该 19 块涉案犀牛角来源于非洲犀，非洲犀被列入《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公约）附录Ⅰ，重量为 32.871

千克，价值为人民币 8217750 元。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

为，被告人侯锋、辛美南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非法出售国家保护的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情节特别严重，破坏了国家对环境资源的保

护制度，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应当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林金春、陈国维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非法收

购国家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情节特别严重，破坏了国家对

环境资源的保护制度，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应当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我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侯锋当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被告人侯锋的辩护人当庭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侯锋的行

为属于犯罪未遂。二、被告人侯锋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认

罪悔罪，系初犯、偶犯。三、从立法层面分析，被告人侯锋的行为虽然

侵犯了国家对珍贵野生动物制品的管理秩序，但涉案所有物品已经被扣

押，未流向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 

被告人辛美南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不认可。 

被告人辛美南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根据林金春、陈国

维供述，辛美南没有参与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不

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二、被告人侯锋前后供述矛

盾，且与犀牛角买家林金春、陈国维的供述相冲突，有虚假供述嫌疑，

请合议庭查明真相。三、与辛美南有关问题具有合理解释。四、检方提



到辛美南与朝鲜人“牛人”之间往来与本案无关。五、本案没有直接证

据证明辛美南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请法院对被告

人辛美南宣告无罪。 

被告人林金春当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被告人林金春的辩护人当庭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林金春

属于犯罪未遂。二、被告人林金春属于从犯。三、被告人林金春参与购

买犀牛角投入的资金数额应认定为 25 万元人民币。四、被告人林金春

系文盲。五、被告人林金春认罪态度好。请法院对被告人林金春从轻或

减轻处罚。 

被告人陈国维当庭对起诉书指控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被告人陈国维的辩护人当庭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检察机关指控

被告人陈国维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法律依据不充分。

二、被告人陈国维没有完成交易即被抓获，属于犯罪未遂。三、被告人

陈国维购买犀牛角，不具有牟利目的，主观恶性较小。四、被告人陈国

维属于从属地位，作用小于林金春，应认定为从犯。 

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侯锋、辛美南于 2017 年底至 2018 年 4 月间，通过微信联系

的方式，将从他人处多次非法取得的犀牛角一批，以人民币 260 万元的

价格出售给被告人林金春、陈国维。2018 年 4 月 26 日，民警在北京市

朝阳区华侨城小区附近被告人侯锋驾驶的汽车上（车牌号×××）抓获

被告人侯锋、林金春、陈国维，并当场起获涉案犀牛角 19 块；同日被

告人辛美南在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凯宾斯基酒店被抓获。 

经鉴定，该 19 块涉案犀牛角来源于非洲犀，非洲犀被列入《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公约）附录Ⅰ，重量为 32.871

千克，价值为人民币 8217750 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材料予以

证明： 

1、证人林某证言证明：其父亲林金春是做木材、家具生意的。

2018 年 4 月 22 日，其父亲让其给侯锋转账 25 万元人民币。随后侯锋

电话联系了其，并通过微信给其发了银行卡卡号。后其通过银行柜台从

其中国银行卡汇到了侯锋的账户上。陈国维是其父亲的发小，其不知道

陈国维做什么生意，也不知道其父亲和陈国维有没有生意往来。其父亲

让其给陈国维打过钱，具体多少不记得了。其手机号是 151XXXXXXXX，

微信名是“M”。林金春两个电话号分别是 185XXXXXXXX、188XXXXXXXX，

两个微信名分别是“人生路漫漫”、“石凡阁”。 

2、证人曹某证言证明：其 2012 年左右认识辛美南，当时辛美南就

问过其能不能换美金，后来就经常从其这换美金，一般都是换八九万元

美金。2018 年 4月 23 日，辛美南打电话说要换十三万五千元美金。其

联系外国人问了汇率后，将外国人的银行账号通过微信发给辛美南，让

辛美南将钱打过去。后其在亮马桥大厦门口将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的美金

交给辛美南的老公。辛美南中国建设银行账号 2018 年 4 月 23 日向一个

名为洪艳的账户转了一笔 50 万元人民币，一笔 322400 元人民币，都是

辛美南为了找其换美元时转的。其都是找俄罗斯人娜塔莎拿美金的，娜

塔莎听说其被警察传唤就回国了。 

3、证人金某证言证明：北京市朝阳区华侨城 X 区 X 号院 X 号楼 X

单元 X 的房子是侯锋的。其不知道 2018 年 4 月 26 日从里面搜查出来的

疑似象牙制品和犀牛角制品是怎么回事，其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以前也

没听家人提过这些东西。其不认识姓宋的朝鲜男子，也没有听家里人提

到过姓宋的朝鲜男子。 



4、被告人侯锋供述及辨认笔录、指认照片证明：2012 年其从辛美

南处知道岳父辛宗海被判处无期徒刑，2013 年或 2014 年其看到判决书，

才知道辛宗海是因为走私象牙被判刑的。2014 年，其和辛美南在潘家

园开了一家文玩店，卖蜜蜡和家具。其在和其他商户聊天时了解到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生意，知道挺挣钱的。后来蜜蜡和家具生意也不好做。

2015 年岳父的一个朋友给岳母打电话，第一次是辛美南自己去见了这

个自称姓宋的叔叔，后来宋叔叔再来时，都是其和辛美南一起见的，见

面就是聊家常，宋叔叔应该是朝鲜人。2015 年左右，辛美南接到一个

电话，自称是宋叔叔的朋友，约辛美南见面。其忘了第一次有没有陪辛

美南同去，之后都是一起去的。其不知道这个人的姓名，大约是朝鲜人，

年龄大概 30-40 岁之间，微信名是“奥酷纳”。有一次见面，“奥酷纳”

问其有没有渠道卖犀牛角，其和辛美南说没有。2015年，经辛美南的

朋友介绍认识了林金春和陈国维。有一次见面，林金春和陈国维问能不

能搞到犀牛角，因为不熟，其和辛美南说手里没有，帮忙了解一下。林

金春、陈国维一年来北京一两次，会见面吃饭聊聊生意。其和辛美南也

从二人手里进过家具，聊天时也会聊到有没有犀牛角的事情。2016 年，

辛美南提议帮忙联系联系，中间挣点差价，之后辛美南怀孕、生子，就

没有精力做这些事。后来因为买了华侨城的房子，迫于经济压力，辛美

南联系了“奥酷纳”，具体怎么谈的不清楚，后来“奥酷纳”有了犀牛

角就给辛美南发照片，辛美南再把犀牛角照片转发给林金春和陈国维谈

价格，大概两三次，因为价格不合适，一直没有做成。2017 年年底，

“奥酷纳”发给辛美男四个犀牛角的照片，辛美南转给林金春、陈国维，

这次价格谈妥了，其记不清是 70 万元还是 90 万元了。从“奥酷纳”处

收购犀牛角每公斤有七八千到一万元人民币的差价，第一次具体给了

“奥酷纳”多少美金不记得了。林金春和陈国维将货款打过来，但没来



北京拿货，说太少了让再找一些。没过多久，“奥酷纳”又发给辛美南

四张犀牛角照片。这些犀牛角其给了“奥酷纳”大约 20 万元美金，卖

给林金春、陈国维的价格记不清了。林金春、陈国维也是打了货款没有

取货。后“奥酷纳”又发了 9 张犀牛角照片给辛美南，林金春和陈国维

也都要了，其给了“奥酷纳”20 万元美金，卖给林金春、陈国维价格

是 260 万元人民币，已经支付了 200万元人民币。与“奥酷纳”每次接

货都是在汉庭酒店蓝岛店，其和辛美南用其的身份证开个钟点房，“奥

酷纳”拉着箱子来，在房间内，用电子称称重、算钱。给“奥酷纳”的

美金都是找一个姓曹的大姐换的，辛美南先将人民币给大姐打过去，其

再按照辛美南通知去亮马河大厦附近的三环边上找大姐拿。最后一次，

辛美南和林金春、陈国维谈好 9 根犀牛角的价格，就让其问林金春什么

时候来，林金春和陈国维定了 4 月 24 日的票。4 月 23日，其和辛美南

接到 9 根犀牛角。4 月 24 日下午 3时许，其开车在首都机场接到了林

金春和陈国维，并送到其家对面的城市客栈，晚上其和辛美南、林金春、

陈国维一起吃饭。林金春和陈国维说 4 月 26 日走，陈国维坐飞机直接

回福建，林金春坐大巴押货，当时林金春在百度上搜到一辆从北京到福

建的大巴车，但电话没打通。4 月 25 日，其根据百度上搜的地址，陪

着林金春、陈国维到六里桥附近的百荣批发市场，订好了 4 月 26 日下

午四点半在百荣上车，并将二人送回酒店。期间，辛美南又买了一个箱

子，将犀牛角分别装在箱子里，并盖上家里黄色的坐垫。4 月 26 日早

上，林金春和陈国维说箱子里装点特产，其买了 6 袋烤鸭放在箱子里的

坐垫上面。其将箱子放在别克车上，到城市客栈接了林金春、陈国维准

备送到百荣，刚开到路上就被抓了。从其住处起获的象牙、犀牛角制品

是从顺义别墅搬过来的，其和辛美南结婚时就有了，一直在辛美南家里

放着。“幸运星”的微信号就是用辛美南粉色苹果手机登录的，专门用



来联系朝鲜人、林金春和陈国维。辛美南在其不在家时，帮其转发照片

或是回个话。其不认识微信名为“林悦”的人，也没有卖过“林悦”犀

牛角。微信名“中心”应该是林金春，聊天中女性的声音是辛美南。在

公安机关提供的照片中，被告人侯锋分别辨认出“奥酷纳”、

“UNCLE”、陈国维、林金春。被告人侯锋通过照片辨认出其别克商务

车、车牌、从车内起获的两个旅行箱、19 块犀牛角及箱子上写的字条。 

5、被告人辛美南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其从一个叫“牛人”，微

信名为“奥酷纳”的朝鲜人处买过犀牛角。“奥酷纳”是侯锋认识的，

应该是通过朋友介绍的。其没有“奥酷纳”联系方式，一直是侯锋联系

的。4 月 21 日左右，侯锋让其用到账的钱换美金。4 月 23 日，陈国维

和林金春一共往其账户汇款 200 万元人民币。同日其找姓曹的大姐换了

13 万元美金，加上家里原来有的，一共凑了 20 万元美金。其和侯锋用

一个行李箱带着 20 万元美金在蓝岛大厦的汉庭酒店开了一个小时房，

“奥酷纳”带着一个黑色拉杆箱也来了，拉杆箱里有锡纸包装的大大小

小六七块块状物，侯锋拍了照片就放在自己的箱子里出去了，其把美金

给了“奥酷纳”，“奥酷纳”找了其 1000 多元美金。其和侯锋回家将

箱子放在家中。4 月 24 日，侯锋让其再买一个箱子，将之前买的犀牛

角一起放在箱子里。其将从“奥酷纳”处取回来的东西打开包装，第一

层是锡纸包装，之后是保鲜膜，最后是犀牛角。其用保鲜膜又重新包装

了一下分别装到两个箱子里，加上以前侯锋拿回来的，一共是十二、三

块。和“奥酷纳”商量犀牛角价格和重量都是侯锋。家里的犀牛角都是

从“奥酷纳”处买的，没有卖出去。其和侯锋从“奥酷纳”处买了三四

次犀牛角，一共付了 40 多万元美金，从买家处一共收了 400 万元人民

币，大约赚了 50 万元左右。其是通过侯锋苹果 6 手机里的微信和“奥

酷纳”联系，是在侯锋不在家或者忙的时候联系的。4 月 23 日这次是



在微信里寒暄几句后，“奥酷纳”问市场怎么样，其转问侯锋，侯锋说

等一下，问问朋友。后侯锋让其问想要什么价格，“奥酷纳”说两个价

格都是一万多，其转述侯锋，侯锋说没问题。后“奥酷纳”说 4 月 23

日左右在北京见面，侯锋说好的。其父亲辛宗海 2001年因为走私象牙

被判处无期徒刑。其有两个手机号，185XXXXXXXX 和 137XXXXXXXX。其

有两个微信号，一直使用的是“辛”。侯锋有两个微信号，一个是“爸

小二”，另一个是“幸运星”，装在其以前使用过，后来给了侯锋的苹

果 6 手机上。在华侨城家中查获的象牙制品和犀牛角制品其不清楚是从

哪来的，象牙制品中有其父亲留下来的，还有朋友送的，其不记得有犀

牛角。微信名“林悦”是其认识的朋友，在店里买蜜蜡认识的。其没有

用“幸运星”和“林悦”联系过。以及在公安机关提供的照片中，被告

人辛美南分别辨认出“奥酷纳”、林金春、陈国维。 

6、被告人陈国维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2018 年农历新年前，侯锋

发了四张犀牛角照片给林金春，林金春问其想不想要。其想收藏，就和

林金春商量一人一半，并将 60 万元货款打给侯锋，但不着急拿货。新

年之后，侯锋又发了一些犀牛角照片给林金春。其和林金春商量一人一

半，并给侯锋打了 200 万元人民币。其和林金春 2018 年 4 月 24 日下午

3 时许从厦门坐飞机到北京。侯锋开车接了其和林金春，并到侯锋开的

古玩店里接了辛美南后一起吃饭，再将其二人送到城市客栈酒店。其和

林金春到北京一是因为侯锋想订购一套办公桌家具，二是过来看侯锋和

辛美南的犀牛角。4 月 25 日，侯锋买了四箱二锅头酒，计划让林金春

带着酒和犀牛角做长途大巴回福建。当天，侯锋带着其二人去了六里桥

找了到莆田的长途大巴，晚上吃了饭就休息了。4 月 26 日早上，侯锋

说下午把定的犀牛角拿来看一下，就可以坐大巴走了。大约十二时许，

侯锋开车到了城市客栈，其和林金春上车后就被抓了。被抓时犀牛角在



侯锋车的后备箱里，其还没有看到。其手机号是 152XXXXXXXX 及

152XXXXXXXX。微信号是“落叶随风”及“拖拉机”。林金春微信名是

“相信缘分”及“人生如梦”。侯锋微信号是“爸小二”。其没有辛美

南手机号及微信号，之前偶尔几次通话都是用侯锋手机说的。其和辛美

南联系时没有说过犀牛角的事情，说犀牛角的事情都是侯锋和林金春。

装犀牛角的旅行箱上贴的纸片上的姓名地址是 4 月 25 日晚上打电话时

林金春和侯锋说的。其和林金春微信中聊到穿山甲片只是随便聊聊，没

有做过相关生意。其不记得微信好友“九紫堂”、“先知后醒”、“林

悦”是谁，也不记得聊过其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事情。以及在公

安机关提供的照片中，被告人陈国维分别辨认出被告人侯锋、辛美南、

林金春。 

7、被告人林金春供述及辨认笔录证明：其和侯锋、辛美南 2017 年

因为购买红木家具认识。一共见过两次面，一次是 2017 年，其和陈国

维两家人到北京玩，侯锋、辛美南招待。一次是 2018年 4 月 24 日，其

和陈国维到北京。2018 年 4 月 19 日，陈国维让其与侯锋联系，侯锋说

犀牛角 23 号到货，让准备 200 万元，陈国维让其出 25 万元入股。4 月

23 日下午，陈国维打了 175 万元，其打了 25 万元到辛美南账户。4 月

24 日，其和陈国维到了北京。侯锋接了二人，并在潘家园接上辛美南

一起吃饭。4 月 25 日早上，侯锋开车带着其和陈国维找回福建的大巴。

4 月 26 日出门时被抓了。其和陈国维来北京就是为了接这 26 公斤的犀

牛角。其微信号是“人生路漫漫”，其没有加辛美南微信。侯锋微信是

“爸小二”。以及在公安机关提供的照片中，被告人林金春分别辨认出

被告人侯锋、辛美南、陈国维。 

8、银行卡交易记录证明：辛美南建设银行卡及中国银行卡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转账存入 30 万元人民币，12 月 3 日转账存入 4 万元人民



币，12 月 28 日转账存入 30 万元人民币，2018 年 1月 23 日转账存入

20 万元人民币，4月 23 日分别转账存入 30 万元人民币，55 万元人民

币，85 万元人民币，5 万元人民币。2018 年 4 月 23日林某给辛美南账

户电子汇入 20 万元人民币，5 万元人民币。2018 年 3 月 14 日，辛美南

给曹某跨行转出 45 万元人民币。2018 年 4 月 23 日，辛美南给洪艳账

户转出人民币 50 万元人民币、32万 2 千 4 百元人民币。 

9、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明：民警对北京市朝阳区

华侨城 X 区 X 号院 X 进行搜查，起获并扣押疑似象牙 1 根、疑似象牙观

音雕件 1 个、疑似象牙珠串 10 串、疑似象牙小珠子 21 颗、疑似象牙手

镯 3 个、疑似犀牛角 1 根、疑似象牙挂件 5 个、疑似犀牛角手镯 1 串、

苹果手机 1 部、钥匙 1 把、卡片 1 张、笔记本电脑 1 台、监控服务器 1

台；民警从陈国维处起获并扣押苹果手机 3 部；民警从林金春处起获并

扣押苹果手机 2 部；民警从侯锋处起获并扣押别克汽车 1 辆、疑似犀牛

角 19 块、拉杆箱 2 个、坐垫 2 个、电子秤 1 个；民警从辛美南处起获

并扣押华为手机 1 部；民警从侯锋处起获并扣押烤鸭 6 只、苹果手机 2

部。 

10、赃物照片证明：现场起获的别克汽车、拉杆箱、犀牛角、快递

单的外部特征；侯锋家里起获的象牙、电子称、犀牛角、电脑等物品的

外部特征。 

11、云南濒科委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送

检的 19 个疑似犀牛角检材来源于非洲犀，包括奇蹄目犀科黑犀属黑犀

和奇蹄目犀科白犀属白犀两个物种。黑犀和白犀不分布于我国，仅分布

于非洲大陆，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共重

32.871 千克，经济价值为人民币 8217750 元。 



12、北京信诺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及附件证明：微信“幸运

星”与“奥酷纳”发送犀牛角的相关图片及讨论犀牛角价格的截图；微

信“幸运星”与“林悦”发送犀牛角相关图片及讨论价格的截图，且部

分对话中“幸运星”是以辛美南的口吻进行回复；微信“幸运星”与

“奥酷纳”发送犀牛角的相关图片及讨论价格的截图，且部分对话中

“幸运星”是以辛美南的口吻进行回复；微信“人生路漫漫”和“落叶

随风”发送的疑似穿山甲的相关图片及讨论穿山甲片价格的截图；微信

“落叶随风”和“九紫堂”发送疑似穿山甲的相关图片及讨论穿山甲片

价格的截图；微信“落叶随风”和“善解人意”发送的疑似犀牛角的相

关图片及讨论犀牛角价格的截图；微信“落叶随风”和“先醒后知”发

送犀牛角、象牙的相关图片及讨论价格的截图。 

13、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证明：贴在涉案行李箱

上并写有“福建省莆田市…….”字迹的纸片两张上的笔迹均是侯锋书

写的。 

14、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书证明：经鉴定，从侯锋车内

查获的犀牛角与“奥酷纳”用微信给侯锋发送及转发给林金春、陈国维

照片上的犀牛角是同一物品。 

15、执法记录仪录像证明：民警抓获被告人侯锋、林金春、陈国维、

辛美南的情况及对北京市朝阳区华侨城×区×号院×号楼×单元×及辛

美南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别墅进行搜查的情况。 

16、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2018 年 4 月 26 日，北京海关

缉私局受理并对“侯锋、辛美南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立案侦查。 

17、证人安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其和侯锋是高中同学，辛美南

是侯锋的媳妇。大概三、四年前，其帮助辛美南给别人转过三、四百万

元人民币。2018年初，其借给辛美南八十万元，大约二十多天，辛美



南就还了，还多还了 6666 元利息。2018 年 4 月 18 日，其向辛美南借

了一百万元用于购买房子，辛美南通过建设银行手机银行给其工商银行

分两笔汇款的，过了一段时间，其通过农业银行卡还了 40 万元，通过

其媳妇的二姨孙卓分两笔还了 60 万元。 

18、中关村海关缉私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2018年 5 月 24 日

民警前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要侯锋对其所称的“uncle”头像进行辨认，

因该人为朝鲜籍，相貌与中国籍人员差别较大，且该局获取的该

“uncle”照片非证件照，与公安网上查询到的证件照片差别较大。为

达到混杂辨认效果，民警从互联网上选取朝鲜族、朝鲜籍、韩国籍男子，

并与“uncle”相近似的头像 11 张，混在“uncle”的头像照片中要求

侯锋进行辨认。因此该辨认照片无法提供辨认人员的身份信息。 

19、北京海关缉私局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2018 年 4月 26 日，中

关村海关缉私分局接到北京海关缉私局情报处移交线索：辛美南伙同其

丈夫侯锋，先后数次从一朝鲜籍男子手中收购走私入境的犀牛角，并将

收购的犀牛角转卖给福建莆田籍男子林金春、陈国维，涉嫌走私犯罪。

经布控，民警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3 时许在怀柔雁栖湖凯宾斯基

酒店将被告人辛美南抓获，在朝阳区华侨城小区北侧从侯锋驾驶的别克

轿车内抓获侯锋、林金春、陈国维，并当场查获行李箱两个，箱内装有

疑似犀牛角 19 块。 

20、户籍证明材料证明：被告人侯锋、辛美南、林金春、陈国维身

份情况。 

以上证据确实充分，本院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侯锋、辛美南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且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侵犯了国家对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的保护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且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林金春、陈国维违反国家规定，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且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侵犯了国家对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度，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均应予以惩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侯锋、辛美南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告人林

金春、陈国维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成立。被告人侯锋

的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被告人辛美南的辩解及其辩

护人所提辩护意见，经查，公诉机关出示的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书

证材料、鉴定意见等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 2017 年底至 2018

年 4 月间，被告人辛美南伙同被告人侯锋向被告人林金春、陈国维出售

犀牛角十九块，故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所提无罪的辩护意见，本院均

不予采纳。被告人林金春的辩护人所提从犯及投入资金数额的辩护意见，

理由及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

被告人陈国维的辩护人所提证据不充分的辩护意见，已经被本案证据所

否定，本院不予采纳；所提从犯辩护意见，理由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本院均予以采纳。鉴于被告人侯锋、辛美南、林金

春、陈国维系犯罪未遂，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辛美南在犯罪中起次

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侯锋、陈国维到案后能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林金春当庭能表示认罪，可酌

情从轻处罚。据此，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

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

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六十四

条之规定，判处如下： 

一、被告人林金春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六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

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8 年 4 月 26 日起至 2031 年 10 月 25 日止。

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侯锋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六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

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8 年 4 月 26 日起至 2031 年 4 月 25 日止。罚

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陈国维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四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

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8 年 4 月 26 日起至 2031 年 4 月 25 日止。罚

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辛美南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

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8 年 4 月 26 日起至 2027 年 4 月 25 日止。罚

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五、在案扣押的赃物由扣押机关分别予以没收、发还（详见赃证物

处理清单）。 

六、尚未追缴之违法所得人民币二百六十万元继续予以追缴，追缴

后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

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

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孟丽娟 

人民陪审员  武丕显 

人民陪审员  李迎春 

二〇一九年五月六日 

书 记 员  杨雪霖 

赃证物处理清单 

一、下列物品予以没收： 

1、犀牛角十九块； 

2、拉杆箱二个； 

3、电子称一个； 

4、苹果手机一部。 

二、下列物品予以发还： 

1、小汽车一辆； 

2、监视服务器一台； 

3、坐垫二个； 

4、苹果牌手机七部； 

5、华为牌手机一部； 

6、烤鸭六只。 
 


